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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家運動訓練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為落實我國國家體育及運動發展政策，

辦理「備戰奧林匹克運動會黃金計畫」（以下簡稱奧運會黃金計畫）菁英選

手培訓工作，特設競技強化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會執行「奧運會黃金計畫」任務如下： 

(一)審議培訓計畫。 

(二)審議選手進退場與升降級及預匡經費 

(三)代表參加選手經費審查會議。 

(四)督導、訪視選手訓練與參賽。 

(五)考核培訓計畫各階段培訓、參賽目標及執行績效。 

(六)其他培訓相關工作事宜。 

 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任務，得由個別委員執行之。 

三、本會置委員十五至十七人，其中一人為總召集人，由本中心執行長或其指定

之人員擔任；一人為副總召集人，由本中心副執行長擔任。其餘委員，由本

中心執行長就具體育運動行政經驗、運動科學專業知識或運動教練能力者聘

任之；其中任一性別委員，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。 

本會委員聘期一年，期滿得續聘之。 

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，由本中心執行長指派人員兼任之，負責處理本委員會

相關行政事務。 



四、「奧運會黃金計畫」依選手級別，置培訓計畫主持人一人：  

(一)第 1 級至第 3 級：主持人由教練、選手提出，經本中心同意後邀請擔

任之。 

(二)第 4級至第 5級：主持人由本中心邀請擔任之。 

五、本會由國訓中心召集會議，開會時由總召集人擔任主席，總召集人未克出席

時，由副總召集人代理之；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或單位列席。 

六、本會會議應有過半數人員出席始得開議，出席人員過半數之意見始得決議。 

本會委員執行任務，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，遇有利益衝突時，應主動自行迴

避。 

本會決議事項，依行政程序交由相關單位辦理。 

七、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、培訓計畫主持人，均為無給職，惟出席會議、督導訪

視及考核，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本中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並報教育部備查；修正時亦同。 


